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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周德茂、柯国民、郭静璇及其一致行动人汕头市润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汕头

市周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德茂、

柯国民、郭静璇及其一致行动人汕头市润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汕头润盈” ）、

汕头市周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汕头周密” ）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

致。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0,016,358股，

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以下简称“剔除后” ）总股本的比例由70.74%变动为70.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69.16%变动为68.44%，持股比例触及权益变动。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于2026年1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2,610,577股（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40.91%）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德茂、柯国民、郭静璇及其

一致行动人汕头润盈及汕头周密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6年2月12日

至2026年5月11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77,000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0.99%）。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德茂、柯国民、郭静璇及其一致行动人汕头润盈及汕头周

密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6年2月12日至2026

年3月5日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德茂、柯国民、郭静璇及其一致行动人汕头润盈及汕头周密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948,619股，占公司剔除后总股本的0.74%，占公司总股本的0.72%，具

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份数量

（股）

占剔除目前回购专

用账户股份数量后

总股本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比

例(%)

周德茂

集中竞价

2026年2月12日至

2026年3月5日

222,800 0.17% 0.17%

柯国民 119,000 0.09% 0.09%

郭静璇 142,019 0.11% 0.11%

汕头润盈 248,900 0.19% 0.19%

汕头周密 215,900 0.17% 0.16%

合计 948,619 0.74% 0.72%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剔除当时回购

专用账户股份数

量后总股本比例

（%）

占当时总

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剔除目前回购

专用账户股份数

量后总股本比例

（%）

占目前总

股本比例

(%)

周德茂

持有股份 2130.80 16.57% 16.20% 2108.52 16.40% 16.03%

其中： 无限售

条件股份

532.70 4.14% 4.05% 510.42 3.97% 3.88%

有限售条件股

份

1598.10 12.43% 12.15% 1598.10 12.43% 12.15%

柯国民

持有股份 1704.64 13.26% 12.96% 1692.74 13.16% 12.87%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426.16 3.31% 3.24% 414.26 3.22% 3.15%

有限售条件股

份

1278.48 9.94% 9.72% 1278.48 9.94% 9.72%

郭静璇

持有股份 852.32 6.63% 6.48% 838.1181 6.52% 6.37%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852.32 6.63% 6.48% 838.1181 6.52% 6.37%

有限售条件股

份

- - - - - -

汕头市润盈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持有股份 289.2097 2.25% 2.20% 264.3197 2.06% 2.01%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289.2097 2.25% 2.20% 264.3197 2.06% 2.01%

有限售条件股

份

- - - - - -

汕头市周密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持有股份 284.0880 2.21% 2.16% 262.498 2.04% 2.00%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284.0880 2.21% 2.16% 262.498 2.04% 2.00%

有限售条件股

份

- - - - -

郭秋洪

持有股份 2983.12 23.20% 22.68% 2983.12 23.20% 22.68%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2983.12 23.20% 22.68% 2983.12 23.20% 22.68%

有限售条件股

份

- - - - - -

郭璇风

持有股份 852.32 6.63% 6.48% 852.32 6.63% 6.48%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213.08 1.66% 1.62% 213.08 1.66% 1.62%

有限售条件股

份

639.24 4.97% 4.86% 639.24 4.97% 4.86%

合计持有股份 9096.4977 70.74% 69.16% 9001.6358 70.00% 68.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580.6777 43.40% 42.43% 5485.8158 42.66% 41.71%

有限售条件股份 3515.8200 27.34% 26.73% 3515.8200 27.34% 26.73%

注：

1、以上变动前持有股份系以2025年1月23日的限售股明细表填写。

2、上述股东自上市日起至2025年1月23日持股数量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增加，持股比例不变。 上市

日起至2025年1月23日之间的变动说明如下：

1） 公司于2022年6月23日实施了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93,944,800股为基

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本次转增股本后， 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 131,522,720�

股。 转增后上述股东持股数量相应增加，其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动。

2）上述股东的首发前股份已于2025年1月23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3、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公司经营正常。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德茂、柯国民、郭静璇及其一致行动人汕头润盈及汕头周密本次权益变

动按规定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德茂、柯国民、郭静璇及其一致行动人汕头润盈及汕

头周密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督促其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周德茂、柯国民、郭静璇及其一致行动人汕头润盈及汕头周密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

展情况的告知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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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含本次）

是否在前期

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

否有反担保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36,336.41万元 2,340,779.02万元 是 否

和美乡村整村分布式光伏业务客户 300.00万元 1,100.22万元 是 否

注：外币担保金额根据2026年2月末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金额币种均

为人民币。

● 截至2026年2月末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代偿的累计金额 无。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2,376,934.23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39.03%

特别风险提示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 （含本次） 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 其他说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披露规则，公司对年度担保预计范围内发生的担保进展情

况按月汇总披露。

一、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的基本情况

1、根据经营需要，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乐叶”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 Inc.、Longi� Solar� Poland� sp. � z� o. � o.、LONGI� (H.K.) � TRADING�

LIMITED、LONGI� SOLAR� FRANCE� SARL、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 S.L.U.、

Longi� Solar� Australia� Pty� Ltd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34,612.00万元； 隆基乐叶为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LONGI� SOLAR� FRANCE� SARL、Longi� Solar� Australia� Pty� Ltd、 宁夏隆基乐叶科技

有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1,724.41万元。 具体担保期限以各笔保函约定为准。

2、为支持公司和美乡村整村分布式光伏业务的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清洁能源” ）为符合条件的终端用户购买公司光伏发电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银行贷款按照一

定比例提供保证金担保，2026年2月清洁能源为该业务新增保证金担保金额300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公司及

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2026年为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于2026年为分布式业务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2月10

日、2025年12月2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新增担保事项在股东会和董事会预计授权范围内，无需另

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批准。

截至2026年2月末，公司及其子公司2026年预计担保额度及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经审批的

2026年担保

额度

本次新增担保

金额

已使用担保额度

本年剩余担保额

度

公司及

其子公

司

公司子公司（西安隆基

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除外）

70%及以上 4,000,000 32,673.93 2,122,832.50 1,877,167.50

70%以下 1,000,000 3,662.48 140,748.91 859,251.09

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70%以下 100,000 0.00 77,197.61 22,802.39

公司的

子公司

户用分布式业务的终端

用户

/ 20,000 0 460.99 19,539.01

和美乡村整村分布式业

务的终端用户

/ 20,000 300 1,100.22 18,899.78

注：根据谨慎性原则，为分布式业务终端用户提供的担保金额计入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

的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详见附表。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以上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清洁能源对外担保事项是为了

支持公司分布式光伏业务的发展，被担保人为购买公司光伏发电设备的终端用户，其安装光伏电站的发

电收益可以为其提供还款来源，担保风险相对可控。

四、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战略。 相关担

保在公司2026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6年2月末，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237.6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母净资产39.03%，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234.08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6日

附表：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公

司持股情况

直接或间接持股/控

制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1610132333661800X

法人 宁夏隆基乐叶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1641100MA76E9313L

法人

Longi� Solar� Australia� Pty�

Ltd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Longi�Solar�Poland�sp. �z�o.�

o.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LONGI� (H.K.) � TRADING�

LIMITED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LONGI� SOLAR�

TECHNOLOGY�SPAIN, �S.

L.U.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LONGI� SOLAR� FRANCE�

SARL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Inc.

全资子公司 100% /

被担保人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财务指标(未经

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指标（经审计）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

额

营业收

入

净利

润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

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

4,630,

926.27

3,090,

383.22

1,540,

543.05

3,003,

932.60

60,

902.1

0

4,594,

454.38

3,380,

345.57

1,214,

108.81

4,727,

313.58

55,

648.90

宁夏隆基乐叶科技

有限公司

371,

499.54

189,

361.15

182,

138.38

267,

725.20

-2,

005.9

4

258,

302.60

74,

158.28

184,

144.33

14,

914.83

-12,

086.76

Longi� Solar�

Australia�Pty�Ltd

22,

493.58

20,

113.65

2,

379.93

75,

809.77

-832.

15

13,

616.60

10,

539.81

3,

076.79

37,

314.14

963.70

Longi�Solar�Poland�

sp.�z�o.�o.

10,

109.59

10,

184.72

-75.13

6,

454.57

-710.

47

2,

241.25

1,

629.38

611.87 916.43 26.49

LONGI� (H.K.) �

TRADING�

LIMITED

426,

110.34

99,

770.23

326,

340.11

129,

408.54

-2,

848.4

3

376,

611.23

100,

550.99

276,

060.24

459,

999.15

-37,

494.79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S.L.U.

294,

077.31

282,

388.75

11,

688.56

487,

717.31

8,

954.1

4

234,

672.58

230,

710.16

3,

962.42

488,

294.66

3,

399.27

LONGI� SOLAR�

FRANCE�SARL

22,

985.92

19,

816.15

3,

169.76

30,

204.66

1,

390.5

7

13,

658.59

12,

130.17

1,

528.43

32,

551.32

210.58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

Inc.

428,

683.98

479,

179.99

-50,

496.01

306,

913.98

-832.

99

596,

956.78

652,

559.99

-55,

603.21

529,

173.82

155,

229.05

注：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和LONGI(H.K.)TRADINGLIMITED财务指标为个别报表数据。

证券代码：603650� � � � � � �证券简称：彤程新材 公告编号：2026-012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预计融资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

担保

彤程化学 （中国）有

限公司

2,000万元 49,887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286,76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85.50%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2026年2月3日，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空港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

为彤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彤程化学” ）与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空港支行签订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贷款本金

为人民币2,000万元。 公司目前已实际为彤程化学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9,887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为满足

公司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预计2025年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公司以及子公司相互之间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互保金额为50亿元（含内保外贷），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

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为20,000万元； 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被担保对象提供

担保的额度为48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2025年5月9日刊载于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彤程新材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0）、《彤程新材关于 2025年度预计融资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5-025）、《彤程新材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彤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份

法定代表人 袁敏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20575814857P

成立时间 2011-06-01

注册地 上海

注册资本 80,631.4822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生产（具体项目见许可证）；危险化

学品经营（具体项目见许可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

产品、橡胶、塑料类化工助剂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除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

品、易制毒化学品）；生物基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人体

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除外）；化工技术开发服务；商务信息咨

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5,121.79 162,066.20

负债总额 69,439.93 70,064.99

资产净额 95,681.86 92,001.22

营业收入 80,634.67 110,706.64

净利润 3,104.95 -4,240.4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 担

保方

债权人

担 保

金额

签 署

日期

担保范围 担保期间

担 保

类型

是 否

有 反

担保

彤程新

材料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

彤 程

化 学

（ 中

国）有

限 公

司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空

港支行

2,

000万

元

2026

年2月

3日

主债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

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

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

用、 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差旅费等）， 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

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至主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

日后三年

止。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规

划。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经营状况稳定，资

信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发生， 该额度经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被担

保对象是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是保障合并报表

范围内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融资的必要条件，且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86,760万元，均为合并报表范围

内公司及子公司、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5.50%。 除上

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它对外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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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2月份销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6年2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2026年2月份，公司销售商品猪460.3万头，同比变动-0.77%（其中向全资子公司牧原

肉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计销售商品猪239.9万头）； 商品猪销售均价11.59元/公斤，

同比变动-18.72%。 商品猪销售收入64.05亿元，同比变动-23.98%。

月份

商品猪销量 商品猪销售收入 商品猪价格

（万头） （亿元） （元/公斤）

当月 累计 当月 累计 当月

2026年1月 700.9 700.9 105.66 105.66 12.57

2026年2月 460.3 1,161.2 64.05 169.71 11.59

注：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上述销售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

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风险提示

（一）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

影响。如果未来生猪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仍然可能造成公司的业绩下滑。敬请广大投资

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

产者来讲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三）动物疫病是畜牧行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提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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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行使超额配股权、稳定价格行动及稳定

价格期间结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批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的273,951,400股H股股票（行使超额配股权之前）已于2026年

2月6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并上市交易（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具体详见公司披

露的相关公告。

一、部分行使超额配股权的情况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公司同意由整体协调人（为其自身及代表国际承销商）于2026年

3月5日部分行使超额配股权，涉及合计36,271,700股H股股份（以下简称“超额配股权股

份” ），占全球发售项下初步可供认购的发售股份总数（于任何超额配股权获行使前）的比

例约13.2%。

超额配股权股份将按发售价每股39港元（即全球发售项下每股H股股份的发售价，不

包括1.0%经纪佣金、0.0027%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交易征费、0.00565%香港联

交所交易费及0.00015%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交易征费）发行及配售。超额配股权股份将

交付予已同意延迟交付其根据全球发售认购的相关发售股份的承配人。

香港联交所已批准上述超额配股权股份上市及买卖， 预期该等超额配股权股份将于

2026年3月10日（星期二）上午9时开始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买卖。

公司于本次部分行使超额配股权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类别

本次发行上市后

行使超额配股权之前

公司已发行股本

部分行使超额配股权之后

公司已发行股本

持股数量（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比例

A股股东1 5,462,771,3412 95.2% 5,462,771,3413 94.6%

H股股东 273,951,400 4.8% 310,223,100 5.4%

股份总数 5,736,722,741 100% 5,772,994,441 100%

注：1、包括公司回购并作为库存股份持有的69,586,523股A股；

2、代表2026年3月4日公司A股股本数量；

3、假设部分行使超额配股权后，A股股本数量保持不变。

公司将因部分行使超额配股权而获得额外募集资金，额外募集资金净额约1,395百万

港元（扣除承销费用及佣金以及与行使超额配股权有关的应付估计开支）。 额外募集资金

净额将由公司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未来计划及所得款项用途” 一节所载用途

按比例分配使用。

二、稳定价格行动及稳定价格期间结束

本次发行上市有关全球发售的稳定价格期间已于2026年3月5日（星期四）（即提交香

港公开发售申请的截止日期后第30日）结束。 稳定价格操作人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

其联属人士或代其行事的任何人士于稳定价格期内采取的稳定价格行动如下：

1、在国际发售中超额配售合计41,092,700股H股，占全球发售初步可供认购发售股

份总数（行使超额配股权之前）的15％；

2、 于稳定价格期间， 在市场上按每股H股介于38.98港元至39港元的价格 （不包括

1.0％经纪佣金、0.0027％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交易征费、0.00565%香港联交所

交易费及0.00015%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交易征费）连续买入合计4,821,000股H股，占

于任何超额配股权获行使前全球发售项下初步可供认购发售股份总数约1.8％。 稳定价格

经办人、或其联属人士或代其行事的任何人士于稳定价格期间在市场上的最后一次买入于

2026年2月25日（星期三）作出，价格为每股H股39港元（不包括1.0％经纪佣金、0.0027％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交易征费、0.00565%香港联交所交易费及0.00015%香港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交易征费）；

3、整体协调人（为其自身及代表国际承销商）于2026年3月5日（星期四）按每股H股

39港元的价格（即全球发售项下每股H股的发售价，不包括1.0％经纪佣金、0.0027％香港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交易征费、0.00565%香港联交所交易费及0.00015%香港会计

及财务汇报局交易征费）部分行使超额配股权，涉及合计36,271,700股H股，以促成将部

分H股交付予已同意延迟交付其根据全球发售认购的相关H股的承配人。

整体协调人（为其自身及代表国际承销商）尚未行使的部分超额配股权已于2026年3

月5日（星期四）失效。

三、公众持股量

紧随部分行使超额配股权及稳定价格期结束后，公司将继续遵守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

第19A.28B(2)条项下的公众持股量规定。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6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 � �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3

债券代码：127045� � � � � � � �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牧原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调整前转股价格：43.80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43.74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2026年3月10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442号文核准，公开发行了9,5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9月10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

券简称“牧原转债” ，债券代码“127045” 。

根据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牧原

转债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

格相应调整。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 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 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

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

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

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1、转股价格调整原因

2025年5月27日，公司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

交所网站刊登了申请资料。 2025年11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合

函〔2025〕2113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备案信息予以确认。 2025年12月4

日，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举行上市聆讯，审议了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 2026年1月16

日，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聆讯后资料集。 2026年1月29日，公司按照有关

规定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发本次发行上市H股招股说明书。 2026年2月6日，公司发行H股

总数273,951,400股（行使超额配股权之前）已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并上市交易，发行价格

为每股39港元。

截至2026年3月5日，公司本次发行H股超额配股权已部分行使，并将于2026年3月10

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交易， 共发行36,271,700股H股。 本次H股发行价格为每股39港元

（根据2026年3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人民币约34.42元/股）。

2、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牧原转

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如下：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43.80元/股，k为增发新股率0.6323%（即k=36,271,700/5,

736,722,741≈0.6323%），A为增发新股价34.42元/股，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P1=（43.80+34.42×0.6323%）/（1+0.6323%）=� 43.74（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

后两位）

综上，因公司本次H股超额配股权股份发行，“牧原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43.74元/

股。 本次“牧原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不涉及暂停转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3月10日

起生效。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6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ETF基金新增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申购赎回代办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协议，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本公司决定自2026年3月6日起增加以上机构为如下基金

的申购赎回代办券商，投资者可通过以上机构办理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序号 产品全称 基金代码 场内简称

1 平安港股通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60 恒生中国企业ETF

2 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64 创业板ETF平安

3 平安中证港股通医药卫生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718 港股医药ETF

4 平安富时中国国企开放共赢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719 国企共赢ETF

5 平安中证沪港深线上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793 线上消费ETF基金

6 平安中债-0-3�年国开行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651 国开债券ETF

7 平安国证2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521 国证2000ETF指数基金

8 平安中证20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556 中证2000ETF增强

9 平安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593 中证A50指数ETF

10 平安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322 黄金股票ETF基金

11 平安中证汽车零部件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306 汽车零件ETF

12 平安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215 中证A500ETF指数基金

13 平安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233 自由现金流ETF基金

14 平安恒生港股通中国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143

港股通央企红利ETF平

安

15 平安恒生港股通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152 港股通科技ETF平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47

网址：www.hfzq.com.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

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

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6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ETF基金新增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申购赎回代办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的协议，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本公司决定自2026年3月6日起增加

以上机构为如下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券商，投资者可通过以上机构办理以下基金的申购赎

回业务。

序号 产品全称 基金代码 场内简称

1 平安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593 中证A50指数ETF

2 平安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215 中证A500ETF指数基金

3 平安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233 自由现金流ETF基金

4 平安恒生港股通中国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143

港股通央企红利ETF平

安

5 平安上证1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30280 上证180ETF指数基金

6 平安中证通用航空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1660 通用航空ETF基金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6088

网址：www.cnht.com.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

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

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6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ETF基金新增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申购赎回代办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协议，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本公司决定自2026年3月6日起增加以

上机构为如下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券商，投资者可通过以上机构办理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

业务。

序号 产品全称 基金代码 场内简称

1 平安国证2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521 国证2000ETF指数基金

2 平安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322 黄金股票ETF基金

3 平安中证汽车零部件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306 汽车零件ETF

4 平安上证1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30280 上证180ETF指数基金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22

网址：www.wlzq.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

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

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6日

平安上证红利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3月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上证红利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上证红利低波动指数

基金主代码 02045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年4月23日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本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2月27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26年度第3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平安上证红利低波动

指数A

平安上证红利低波动

指数C

平安上证红利低波动

指数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0456 020457 024611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1071 1.0987 1.1345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868,764.78 877,151.76 14,784.2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 （单位： 人民币

元）

-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0.03 0.03 0.01

注：1、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没有限制，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数额的确定原则为使收益

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尽可能贴近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使用估值汇率折算）。 基于

本基金的性质和特点，本基金收益分配不须以弥补亏损为前提，收益分配后有可能使基金

份额净值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即收益评价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

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可能低于面值；

2、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3月9日

除息日 2026年3月9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3月10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

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26年3月9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2026年3月

10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2026年3月11日起，投资者可

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

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6年3月10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

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本次分

红确认的方式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3） 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

红方式。 投资者如需设置或修改本次分红方式，请务必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一日的交易时间

结束前（即2026年3月6日15：00前）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

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个工作日超过交易时间提交的修改分红方

式的申请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权益登记日（2026年3月9日）注册登记机构可以受理分红方式变更申请，但该申请仅

对以后的收益分配有效，而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4）投资者还可以到本基金的代销机构查询本基金本次分红的有关情况。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fund.pingan.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00-4800

③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 （详见本基金招

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6）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

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6日


